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与信息化）

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50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114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项目补助资金3万元。为使项目切实开展、扎实推进，为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作，有效提高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，进一步发挥农业信息化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、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“益农信息社”旨在统筹城乡均衡发展、缩小数字鸿沟，将农业信息资源服务延伸到乡村和农户，通过开展电子商务服务、农业公益服务、便民服务、培训体验服务，带动提高农民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水平，为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上的产前、产中、产后问题和日常健康生活等问题，实现普通农户不出村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出户就可享受到便捷、经济、高效的生活信息服务。从2018年开始，梁河县积极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，目前，已建成益农信息社66个，覆盖全县98.5%的行政村、社区，2021年打造益农信息社“示范社”1个。 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2〕71号）要求，梁河县2022年要完成1个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建设。

按照有场所、有人员、有设备、有宽带、有网页、有可持续运营能力的“六有”条件和《云南省益农信息社建设管理规范》规定的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标准进行建设。通过调研，结合发展实际和需求，梁河县农业农村局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（市场与信息化）专项资金项目主要用于建设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建设，补助对象为梁河树元商店。

梁河树元商店主要从事农副特产购销，同时积极借助电商平台帮助当地农民销售滞销农产品，利用微信、微博、短视频等渠道模式大力宣传当地特色农副产品,提供给农民系列化服务,把店铺的发展和农户的致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实现了店铺、农民、市场和社会共赢的格局。店铺开业以来以立足一方、服务一方的社会使命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，促进农民经济收入，为脱贫攻坚和推动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。2021年，曹树元的网店共售出薏仁米、皂角米、蜂蜜等农特产品数十吨，网店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，其中，梁河本地农产品的销售额占了60%。

二、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，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。运用信息技术，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，促进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升级，推进农业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，发挥互联网在助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，增加农民收入、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，为实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。
（二）编制依据。

1.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50号）

2.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114号）

三、建设内容及规模

（一）项目实施内容及规模

项目的实施，采取先采购，后补助的办法进行，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“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建设规范”要求，充分利用示范社现有的基础设施，整合现有资源，为便于整体运行维护，选配设备如下：全自动墨轮封口机2台、粉碎机1台、真空机1台、电脑1台、打印机1台、食品烘干机2台、电子秤2台、直播手机支架3个。
四、资金筹措来源及补助环节
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

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资金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补助环节。

本项目共投入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3万元，选配设备投资31100元，补助资金3万元，企业自筹1100元。

五、项目建设时限及进度

项目建设期为：2022年6月-2022年12月。具体建设计划为：

第一阶段:2022年6月，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，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并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。

第二阶段:2022年7月—2022年11月为项目实施阶段。

第三阶段:2022年12月，组织项目验收、兑现补助，收集整理项目资料。
组织管理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成立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领导小组：

组  长：尹以乐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蔺汝龙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
成  员：梁照艺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对外交流与市场信息股股长

张怀瑜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
孙建萍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对外交流与市场信息股，办公室主任由梁照艺兼任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资料收集、上报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

1.项目单位职责

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对外交流与市场信息股。项目采取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制。实施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，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，落实责任制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项目建设单位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，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，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。制定各项工作措施，落实项目相关工作，完成部门验收，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，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。

2.资金兑付及相关要求：

项目实行报账制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由项目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，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。

（三）资金管理

加强资金管理，实行县级报账管理运行体制，项目实行报账制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由项目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，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。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、公示，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监督。严格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，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，指定专人管理，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，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。

（四）档案管理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要记录、收集、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，并且归类、建档，完整地保存起来，形成永久性材料。

技术措施

主要为“益农信息社”配置相关设备，对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进行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，解决农产品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，实现农民增收。

八、效益分析

（一）社会效益

依托“益农信息社”，积极创新运营模式，从帮助农民代购代销开始，将互联网服务与理念带给广大农民，提供村屯物流配送“最后一公里”服务，实现“益农信息社”可持续运作。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的建设，为全县“益农信息社”建设和创新发展做好示范，是做好“信息进村入户”工程，统筹城乡均衡发展、缩小数字鸿沟，将农业信息资源服务延伸到乡村和农户的有效途径，是加快推动梁河县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。

（二）经济效益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提升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经营和服务能力，解决农户200户以上农户农产品“卖难”问题，带动农户增收致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28日



